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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济 南 市 财 政 局 文件 

 

 
济医保发〔2022〕23 号 
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财政局 

关于调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部分政策的通知 
 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，市医疗保险事业

中心，市医疗保险基金稽核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促进生育的有关政策措施，进一步

完善我市生育保险制度，现就企业职工生育保险部分政策调整

如下： 

一、生育医疗费 

1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在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发

生的产前检查费用，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，标准为1200元，超

过35周岁（含35周岁）增加600元。产前检查费在女职工生育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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娩出院时，随生育医疗费一并支付。 

2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，发

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和诊疗

项目及服务设施目录范围内的住院手术费、治疗费、检查检验

费及分娩时引起的疾病、合并其他疾病的医疗费用纳入生育保

险支付范围，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基金支付

比例 100%。 

3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治疗因怀孕、

生育引起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住院、

普通门诊统筹规定支付。 

4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计划生

育手术医疗费用，实行按定额结算，实际发生费用低于定额的

据实结算，超过定额的按定额结算，具体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统筹基金按以下标准支付：怀孕4个月以下引流产的2100元；怀

孕4个月以上（含4个月）引流产的2700元；放置或取出宫内节

育器的350元；因病情需住院取出宫内节育器（门诊取环失败、

节育器嵌顿等）的2000元；绝育手术费1200元；复通手术费1800

元。 

5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男职工，其配偶无工作单位且未享受

生育医疗费待遇的，按照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标准的50%享受生

育补助金。男职工的配偶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生育医疗待遇，

按失业保险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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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职工，在其退休后，发生的计划生育

手术费用及生育分娩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由生育保险按规定

支付。 

7.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女性灵活就业人员，住院分娩发

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规定的生育医疗费用，基金支付比例

50%。其退休后生育分娩时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上述标准执

行。 

二、生育津贴 

1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女职工怀孕未满 4个月流产的，享受

15天生育津贴；怀孕满 4个月流产（含引产及死胎娩、取出）的，

享受 42天生育津贴。 

2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在职职工生育时连续足额缴费不满 1

年的，待用人单位连续为职工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满 1

年后，由统筹基金按女职工生育时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

资发放职工生育津贴。 

3.单位缴纳生育保险的职工在生育或引流产前 1年在本统筹

区域内变动工作单位的，生育津贴发放标准按变更前后单位上年

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加权平均数计发；外统筹区转入的，生育津贴

发放标准按转入后工作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。 

4.生育津贴实行按月发放，女职工产假期间，所在用人单位

应继续按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。 

三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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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对生育医疗费用的结算，实

行以按人头付费和按病种付费相结合方式付费，逐步实现按疾

病诊断相关分组（DRG）付费，具体结算办法及标准由市医保经

办机构另行制定。  

2.参保职工异地生育等原因未能联网结算的，可于出院后由

单位或个人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生育保险报销。 

3.机关事业单位产前检查费、生育医疗费和生育补助金标准

参照企业执行。 

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上述政策措施与之前我

市有关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《关于调整企业职

工生育保险部分政策的通知》（济医保发〔2020〕21 号文件）

同时废止。今后，如上级调整相关政策，按新调整后的政策执

行。 

 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

 

济南市财政局 

 

2022 年 12 月 31 日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 
 
 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31日印发 
 


